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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75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光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37 

 

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增资标的名称：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联垃圾热电”） 

 增资金额：惠联垃圾热电注册资本由 15,000 万元增加至 25,000 万元，各

股东同比例增资，其中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华

光股份”）以自有资金增资 9,250 万元，无锡惠山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惠山开发”）增资 750 万元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此次对惠联垃圾热电的增资，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战

略规划，但惠联垃圾热电在项目运营期间可能面临垃圾供应量不足、生

活垃圾热值变化；国家产业、税收政策变化等方面的风险因素。 

 

一、增资情况概述 

（一）鉴于惠联垃圾热电拟提标扩容，新建垃圾焚烧炉排炉项目，投资约

11.80亿元，垃圾处置能力由原来的日处理入厂垃圾 1,000吨提标扩容至 2,000吨。

（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《关于投资建设下

属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的公告》公告编号：2019-024）。 

为顺利建设提标扩容项目，惠联垃圾热电拟进行增资扩股，注册资本由

15,000 万元增加至 25,000 万元。各股东同比例现金增资，华光股份持股 92.5%，

增资 9,250 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；惠山开发持股 7.5%，增资 750 万元。 

（二）本次增资事项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本

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决策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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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

惠联垃圾热电设立于 2005 年 9 月，由华光股份和惠山开发共同投资兴建。

是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绿色环保热电联产企业。惠联垃圾热电安

装 3 台 65t/h 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锅炉、1 台 120t/d 市政污泥焚烧路和 2 台 12MW

汽轮发电机组。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1,000 吨，年处置固体废物约 40 万吨。 

（一）惠联垃圾热电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地址：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仓桥头 88 号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孟雷金 

5、注册资金：15,000 万人民币 

6、成立日期：2005 年 9 月 20 日 

7、经营范围：以燃烧城市生活垃圾的方式生产销售电力、蒸汽；销售本公

司附属产品。污泥的处理处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
8、股东情况：华光股份持有惠联垃圾热电 92.5%股权，惠山开发持有惠联

垃圾热电 7.5%股权。 

（二）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，惠联垃圾热电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： 

项目 
2019 年 9 月 30 日 

（万元）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（万元） 

总资产 48,392.50 36,142.03 

所有者权益 16,742.94 16,663.46 

项目 2019 年 1-9 月（万元） 2018 年度（万元） 

营业收入 9,189.16 12,394.42 

净利润 79.48 593.62 

注：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9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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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增资协议主要条款 

公司拟与惠山开发、惠联垃圾热电签署《增资协议》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协议主体 

      股 东 方：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无锡惠山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

标的公司：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增资安排 

1、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由 15,000 万元增至 25,000 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 10,000

万元由股东方认购，总出资额 10,000 万元，本次增资采用各股东同比例增资方

式，增资价格为 1 元/股。 

2、股东方增资完成前后，标的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图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
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

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（%）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（%） 

无锡华光锅炉股

份有限公司 
13,875 92.5 23,125 92.5 

无锡惠山开发建

设有限公司 
1,125 7.5 1,875 7.5 

总计 15,000 100 25,000 100 

3、各方一致同意，在本协议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股东方将总出资额支付至

标的公司。 

（三）交易先决条件 

本次交易取得政府部门(如需)、标的公司内部和其它第三方所有相关的同意

和批准，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决议通过本协议项下的增资事宜，

及前述修改后的章程或章程修正案。 

（四）违约责任 

一旦发生违约行为，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

守约方造成的损失。 

（五）争议解决 

本协议或者任何因为或关于本协议产生的非合同性义务，均受中国法律管辖

并根据其解释。因本协议或本协议的违反、终止或无效所产生的或与其有关的任

何争议、纠纷或索赔，股东方均可向无锡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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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惠联垃圾电厂提标扩容项目是无锡市重大民生项目，亦是公司的主业，符合

公司产业发展的需要及战略规划。实施本次增资能够增强惠联垃圾热电的资本实

力，顺利推进提标扩容项目建设，增加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，提高公司未

来营业收入，增加公司未来收益。惠联垃圾热电提标扩容项目建成后，该垃圾焚

烧项目将成为公司下属垃圾焚烧处理示范项目，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发展

空间。 

本次增资旨在增强惠联垃圾热电的资本金实力，提高其综合竞争力，以满足

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的需求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本次以自有资金增资，

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五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惠联垃圾热电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垃圾供应量不足、生活垃圾热值变化；

国家产业、税收政策变化等方面的风险因素，项目收益水平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敬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11 月 26 日 


